电子口岸制发卡业务办理申请书
电子口岸卡业务包括：新入网、变更、补办、更新解锁、新增卡、注销及购买读卡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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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
	

	
	申请业务
	新入网     变更     补办    更新解锁     新增卡    注销     购买读卡器

	经办人信息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手机号码

	
	
	
	
	

	
	单位名称/
代理单位名称
	

	申请单位声明
1. 本单位已认真阅读《电子口岸卡业务办理须知》，知晓电子口岸卡办理和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将按《电子口岸卡业务办理须知》中有关要求办理、使用电子口岸卡。
2. 本单位提供的电子口岸制发卡申请信息及证明资料真实、准确，愿意承担由于提供的资料虚假、错漏而导致的一切后果。
3. 本单位同意授权上述经办人办理我单位电子口岸卡业务，授权自本申请单签字之日起30天内（含）有效。
特此声明。                                       
	本
	人
	已
	阅
	读
	上
	述
	声
	明
	并
	同
	意
	。

	
	
	
	
	
	
	
	
	
	
	
	
	






以上内容需法定代表人手工填写。



委托单位公章


[bookmark: _GoBack]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电子口岸卡业务办理须知

电子口岸卡是存放密钥和数字证书并提供密码运算的安全介质，是用户重要的身份凭证，主要用于电子口岸系统登录认证、申报数据电子签名等。办理、使用电子口岸卡的注意事项提示如下：
1. 申请单位办理电子口岸制发卡业务时，应提交真实、准确的申请信息和相应的证明材料。
2. 提交电子口岸制发卡业务所需的证明材料，即代表办理电子口岸卡及相关业务是申请单位、持卡人和经办人各方真实意愿。申请单位和持卡人已充分知悉电子口岸卡的真实用途，并将遵守本须知所述相关要求。中国电子口岸数据分中心（以下简称“数据分中心”）将根据申请单位提交的申请办理电子口岸卡业务。
3. 发生以下情形并经核实，数据分中心有权冻结相关电子口岸卡，终止该卡在系统中的使用，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申请单位自行承担：
（1）故意或过失提供的资料不真实；
（2）冒用他人信息办理电子口岸卡；
（3）使用电子口岸卡过程中有干扰或破坏电子口岸系统的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4. 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办理电子口岸卡的，数据分中心有权向公安机关反馈，冒用人员将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法律后果。
5. 申请单位办理电子口岸卡时获得了持卡人授权和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但在持卡人声明撤销授权和撤回同意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下，申请单位应及时作废相关电子口岸卡，并删除持卡人在电子口岸系统中注册在本单位下的用户信息。如申请单位不予处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要求，数据分中心有权根据持卡人本人要求处理电子口岸卡及其个人信息。
6. 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发生变更时，申请单位应及时变更电子口岸法人卡信息。如因上述信息变更未及时更新电子口岸卡及数字证书，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申请单位自行承担。
7. 申请单位应妥善保管电子口岸卡，否则造成的损失由申请单位自行承担。


